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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年 8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0年 8 月所當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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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庭：非原住民為規避購買原住民保留㆞相關規定，

所成立借㈴登記契約、買賣契約、設定㆞㆖權及將所㈲

權移轉登記之行為，違反禁止規定，應屬無效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809號-禁止不動產估價師設立分

事務所

共㈲㆟為分管決定㈲顯失公平情事者，不同意之共㈲㆟

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而㈲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

㆟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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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彙 編

　　㈯㆞稅法施行細則（以㆘簡稱本細則）於㈥㈩㈧年㆓㈪㆓㈩

㆓㈰訂定發布，迄今歷經㈦次修正，最近㆒次修正發布㈰期為㆒

百零㆔年㆒㈪㈩㆔㈰。茲因㈯㆞稅法（以㆘簡稱本法）已於㆒百

零㆕年㈦㈪㆒㈰及㆒百㈩年㈥㈪㆓㈩㆔㈰歷經㆓次修正，刪除被

徵收之㈯㆞，㆓年內重購㈯㆞得申請退還已納㈯㆞增值稅之

規定，及修正㆞價稅之開徵期間、課稅所屬期間及納稅義務基準

㈰，另為維護納稅義務㆟權益、簡政便民及因應稽徵實務作業，

本細則部分條文須配合修正。爰修正本細則部分條文，其修正要

點如㆘： 

㆒、刪除㆞價稅按期徵收及納稅義務基準㈰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㆔條、第㈥條、第㈩㆓條、第㈩㈦條、第㆓㈩

　　條及第㈩㈨條附件㆔） 

㆓、修正㆞價稅申請按㉂用住宅用㆞稅率課徵，㈯㆞所㈲權㆟申

　　請之㉂用住宅用㆞，超過本法第㈩㈦條第㆔㊠規定之㆒處及

　　超過同條第㆒㊠規定之面積限制，未擇定時之㊜用原則。

　　（修正條文第㈧條及第㈨條） 

修正㈯㆞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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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配合內政部推動「全面免附戶籍謄本」服務及「㈯㆞謄本減

　　量」措施，刪除㈯㆞所㈲權㆟檢附㆖開謄本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㈩㆒條及第㆕㈩㈤條） 
　

㆕、刪除按基本稅率課徵㆞價稅之公㈲㈯㆞，其管理機關須派員

　　㉃主管稽徵機關核對稅籍㈾料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㈩㈦條） 
　

㈤、配合公、私法㆖強制執行事務係分別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行政執行分署及執行法院執行，修正相關內容。

　　（修正條文第㈩㈨條及第㈥㈩㆒條） 
　

㈥、刪除依本法第㆓㈩㈧條之㆒規定免徵㈯㆞增值稅之案件採㆟

　　工註記㈲關稅籍之文字。

　　（修正條文第㆕㈩㆔條） 
　

㈦、增訂㈯㆞所㈲權㆟申請依本法第㆔㈩㆕條第㈤㊠規定㉂用住

　　宅用㆞稅率課徵㈯㆞增值稅，面積超過限制之㊜用原則。

　　（修正條文第㆕㈩㆕條）
　

㈧、刪除㈯㆞所㈲權㆟須於㈯㆞增值稅繳納期限屆滿前檢具依本

　　法第㆔㈩㆒條第㆒㊠第㆓款規定相關費用之證明文件，向稽

　　徵機關申請之期限。

　　（修正條文第㈤㈩㆒條） 

㈨、刪除㈲關㈯㆞所㈲權㆟收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計算錯

　　誤情形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更正之規定，回歸依稅捐稽徵法

　　第㈩㈦條及第㆔㈩㈤條規定辦理。

　　（修正條文第㈤㈩㆓條） 
　

㈩、配合本法第㆔㈩㈤條刪除被徵收之㈯㆞，㆓年內重購㈯㆞得

　　申請退還已納㈯㆞增值稅，刪除須檢附相關文件規定。

　　（修正條文第㈤㈩㈤條）  
　

㈩㆒、增訂所㈲權㆟申報㈯㆞移轉，申請㊜用本法第㆔㈩㈨條第

　　　㆓㊠本文及第㆔㊠本文規定免徵㈯㆞增值稅，應檢附之證

　　　明文件。

　　（修正條文第㈤㈩㈤條之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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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修 正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第
㆔

條

第
㈥

條
第

㈧
條

第
㈥

條

現 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說 明

　　地價稅、土地

增值稅、田賦代金

稅及隨賦徵購稻穀

價款均以新臺幣為

單位，計算至元為

止。
　

　　每年地價稅，

每戶稅額在新臺幣

一百元以下者，免

予課徵。
　

　　每期田賦實際

造單賦額，每戶未

滿一賦元者，免予

課徵。 
　

　　土地增值稅稅

額，在新臺幣一百

元以下者，免予課

徵。

 

 

　　本法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之累進

起點地價，其計算

公式如附件二。 
　

　　前項累進起點

地價，應於舉辦規

定地價或重新規定

地價後當年地價稅

開徵前計算完竣，

並分別報請財政部

及內政部備查。 
　

　　累進起點地價

以千元為單位，以

下四捨五入。 

　　本法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之累進

起點地價，其計算

公式如附件二。 
　

　　

　　地價稅、土地

增值稅、田賦代金

稅及隨賦徵購稻穀

價款均以新台幣為

單位，計算至元為

止。 
　

　　每年（期）地

價稅，每戶稅額在

新台幣一百元以下

者，免予課徵。
 　

　　每期田賦實際

造單賦額，每戶未

滿一賦元者，免予

課徵。 
　

　　土地增值稅稅

額，在新台幣一百

元以下者，免予課

徵。 

 

　　本法第十六條

第二項所規定之累

進起點地價，其計

算公式如附件二。
 　

　　前項累進起點

地價，應於舉辦規

定地價或重新規定

地價後當年（期）

地價稅開徵前計算

完竣，並分別報請

財政部及內政部備

查。
　

　　累進起點地價

以千元為單位，以

下四捨五入。 

　　本法第十六條

第二項所規定之累

進起點地價，其計

算公式如附件二。
 　 

一、第一項、第二

    項及第四項酌

    作文字修正。

　　另第二項配合

    一百十年六月

    二十三日修正

    土地稅法（以

    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條刪除

　　地價稅按期徵

　　收規定，刪除

　　每「期」之規

　　定。 
　

二、第三項未修正

　　。 

一、第一項依法制

　　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二、刪除現行第二

　　項有關地價稅

　　當「期」之規

　　定，理

　　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一

　　後段。 

三、第三項未修正

　　。 

一、第一項依法制

　　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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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所有權人

在本法施行區域內

申請超過一處之自

用住宅用地時，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三

項認定一處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

以土地所有權人擇

　　土地所有權人

在本法施行區域內

申請超過一處之自

用住宅用地時，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三

項認定一處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

以土地所有權人擇

現行第一項各

款有關土地所

有權人擁有多

處房地，依本

法第十七條第

三項規定，於

土地所有權人

未擇定一處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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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第
㈧

條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項後段未

成年受扶養親屬戶

籍所在地之適用順

序，依長幼次序定

之。

用住宅用地地價稅

最高者為準。
　

　　第一項第三款

戶籍所在地之適用

順序，依長幼次序

定之。

　

修 正 條 文 

第
㈧

條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定之戶籍所在地為

準；土地所有權人

未擇定者，以申請

當年之自用住宅用

地地價稅額最高者

為準；其稅額相同

者，依土地所有權

人、配偶、未成年

受扶養親屬戶籍所

在地之順序適用。
　

　　土地所有權人

與其配偶或未成年

之受扶養親屬分別

以所有土地申請自

用住宅用地者，應

以共同擇定之戶籍

所在地為準；未擇

定者，以土地所有

權人與其配偶、未

成年之受扶養親屬

申請當年之自用住

宅用地地價稅額最

高者為準。
　

 

定之戶籍所在地為

準；土地所有權人

未擇定者，其適用

順序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

　　之戶籍所在地

　　。
　

二、配偶之戶籍所

　　在地。
　

三、未成年受扶養

　　親屬之戶籍所

　　在地。
　

　　土地所有權人

與其配偶或未成年

之受扶養親屬分別

以所有土地申請自

用住宅用地者，應

以共同擇定之戶籍

所在地為準；未擇

定者，應以土地所

有權人與其配偶、

未成年之受扶養親

屬申請當年度之自

 

 

用住宅用地之

情況，按所有

權人、配偶、

未成年受扶養

親屬之戶籍所

在地順序適用

之規定，未必

有利於土地所

有權人，為維

護其權益，爰

修正以其申請

當年適用自用

住宅用地稅率

之地價稅額最

高者為準，其

稅額相同時，

則依序以土地

所有權人、配

偶及未成年受

扶養親屬之戶

籍所在地為準

。舉例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

甲有Ａ、Ｂ、

Ｃ三筆土地，

適用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之地

 

 

價稅額分別為

新臺幣（下同

）一萬元、一

萬一千元、九

千元，Ａ、Ｂ

、Ｃ三筆土地

分別由甲、甲

之配偶乙、甲

之未成年受扶

養親屬丙辦竣

戶籍登記。倘

甲未擇定自用

住宅用地，依

上述修正規定

，以地價稅額

最高之地（Ｂ

地）為準；倘

該三筆土地之

地價稅額均為

一萬元，則以

土地所有權人

甲戶籍所在地

之Ａ地為準。
　

第二項及第三

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



　　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適用本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自用住

宅用地特別稅率計

徵地價稅時，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建

築改良物證明文件

，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核定之。 

　　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適用本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自用

住宅用地特別稅率

計徵地價稅時，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戶口名簿影本及建

築改良物證明文件

，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核定之。

　　配合內政部推

動「全面免附戶籍

謄本」服務及現行

稽徵實務，刪除檢

附戶口名簿影本規

定，以簡政便民，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

㈩
㆓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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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第
㈨

條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 正 條 文 

第
㈨

條
第

㈩
㆒

條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直系血親卑親

　　屬之戶籍所在

　　地。
　

四、直系姻親之戶

　　籍所在地。 
　

　　前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之適用順序

，依長幼次序定之

。 

　　土地所有權人

在本法施行區域內

申請之自用住宅用

地面積超過本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時，應依土地所有

權人擇定之適用順

序計算至該規定之

面積限制為止；土

地所有權人未擇定

者，以申請當年之

自用住宅用地地價

稅額由高至低之適

用順序計算之；其

稅額相同者，適用

順序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

　　與其配偶及未

　　成年之受扶養

　　親屬之戶籍所

　　在地。 
　

二、直系血親尊親

　　屬之戶籍所在

　　地。 

 
　

四、直系姻親之戶

　　籍所在地。 
　

　　前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之適用順序

，依長幼次序定之

。 

　　土地所有權人

在本法施行區域內

申請之自用住宅用

地面積超過本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時，應依土地所有

權人擇定之適用順

序計算至該規定之

面積限制為止；土

地所有權人未擇定

者，其適用順序如

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

　　與其配偶及未

　　成年之受扶養

　　親屬之戶籍所

　　在地。 
　

二、直系血親尊親

　　屬之戶籍所在

　　地。 
　

三、直系血親卑親

　　屬之戶籍所在

　　地。 

 

 

　

二、第二項未修正

　　。

一、現行第一項各

　　款有關土地所

　　有權人申請自

　　用住宅用地面

　　積超過本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面積，於

　　土地所有權人

　　未擇定之情況

　　，按所定設籍

　　人之戶籍所在

　　地順序適用之

　　規定，未必有

　　利於土地所有

　　權人，為維護

　　其權益，爰修

　　正以申請當年

　　之自用住宅用

　　地地價稅額由

　　高至低之適用

　　順序計算之，

　　其稅額相同時

　　，則依現行規

　　定之適用順序

　　。 

 

　　

 

　　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適用本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特別稅

率計徵地價稅者，

應填具申請書，並

　　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適用本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特別稅

率計徵地價稅者，

應填具申請書，並

　

一、第一項序文依

　　法制體例酌作

　　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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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依下列規定，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核

定之：
　

一、國民住宅用地

　　：其屬政府直

　　接興建者，檢

　　附建造執照影

　　本或取得土地

　　所有權證明文

　　件。其屬貸款

　　人民自建或獎

　　勵投資興建者

　　，檢附建造執

　　照影本及國民

　　住宅主管機關

　　核准之證明文

　　件。 
　

二、企業或公營事

　　業興建之勞工

　　宿舍用地：檢

　　附建造執照或

　　使用執照影本

　　及勞工行政主

依下列規定，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核

定之。
　

一、國民住宅用地

　　：其屬政府直

　　接興建者，檢

　　附建造執照影

　　本或取得土地

　　所有權證明文

　　件。其屬貸款

　　人民自建或獎

　　勵投資興建者

　　，檢附建造執

　　照影本及國民

　　住宅主管機關

　　核准之證明文

　　件。 
　

二、企業或公營事

　　業興建之勞工

　　宿舍用地：檢

　　附建造執照或

　　使用執照影本

　　及勞工行政主

 

三、刪除現行第三

　　項有關地價稅

　　當「期」之規

　　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三條

　　說明一後段。

第
㈩

㆓
條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管機關之證明

　　文件。 
　

　　前項第一款貸

款人民自建之國民

住宅及第二款企業

或公營事業興建之

勞工宿舍，自建築

完成之日起未供自

用住宅或勞工宿舍

使用者，應由土地

所有權人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改按一

般用地稅率計徵。 
　

　　第一項第一款

貸款人民自建或獎

勵投資興建之國民

住宅及第一項第二

款企業或公營事業

興建之勞工宿舍，

經核准按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後，未依建築主

管機關核准期限建

 

　　管機關之證明

　　文件。 
　

　　前項第一款貸

款人民自建之國民

住宅及第二款企業

或公營事業興建之

勞工宿舍，自建築

完成之日起未供自

用住宅或勞工宿舍

使用者，應由土地

所有權人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改按一

般用地稅率計徵。
　

　　第一項第一款

貸款人民自建或獎

勵投資興建之國民

住宅及第一項第二

款企業或公營事業

興建之勞工宿舍，

經核准按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後，未依建築主

管機關核准期限建

第
㈩

㆓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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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築完成者，應自核

准期限屆滿日當年

改按一般用地稅率

計徵地價稅。

　　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適用本法第十

八條特別稅率計徵

地價稅者，應填具

申請書，並依下列

規定，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核定之： 
　

一、工業用地：應

　　檢附建造執照

　　及興辦工業人

　　證明文件；建

　　廠前依法應取

　　得設立許可者

　　，應加附工廠

　　設立許可文件

　　。其已開工生

　　產者，應檢附

　　工廠登記證明

　　文件。 

築完成者，應自核

准期限屆滿日當年

期起改按一般用地

稅率計徵地價稅。 

　　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適用本法第十

八條特別稅率計徵

地價稅者，應填具

申請書，並依下列

規定，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核定之： 
　

一、工業用地：應

　　檢附建造執照

　　及興辦工業人

　　證明文件；建

　　廠前依法應取

　　得設立許可者

　　，應加附工廠

　　設立許可文件

　　。其已開工生

　　產者，應檢附

　　工廠登記證明

　　文件。 

　

一、第一項至第三

　　項未修正。 

二、為減輕傳統產

　　業租稅負擔，

　　提升其競爭力

　　，八十九年九

　　月二十日修正

　　增訂第三項規

　　定，俾第二項

　　第二款規定停

　　工或停止使用

　　逾一年之土地

　　，如屬工業用

　　地，在工廠登

　　記未被工業主

　　管機關撤銷或

　　廢止，且未變

　　更供其他使用

　　前，地價稅仍

第
㈩

㆓
條

第
㈩

㆕
條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其他按特別稅

　　率計徵地價稅

　　之土地：應檢

　　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或

　　行政院專案核

　　准之有關文件

　　及使用計畫書

　　圖或組織設立

　　章程或建築改

　　良物證明文件

　　。 
　

　　核定按本法第

十八條特別稅率計

徵地價稅之土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申報改按一般用

地稅率計徵地價稅

： 
　

一、逾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之

　　期限尚未按核

二、其他按特別稅

　　率計徵地價稅

　　之土地：應檢

　　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或

　　行政院專案核

　　准之有關文件

　　及使用計畫書

　　圖或組織設立

　　章程或建築改

　　良物證明文件

　　。
　

　　核定按本法第

十八條特別稅率計

徵地價稅之土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申報改按一般用

地稅率計徵地價稅

： 
　

一、逾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之

　　期限尚未按核

第
㈩

㆕
條

　　得繼續按特別

　　稅率計徵。鑑

　　於第三項規定

　　僅適用於八十

　　九年九月二十

　　二日該項修正

　　生效後之案件

　　，為使該條項

　　修正生效前尚

　　未核課或尚未

　　核課確定之案

　　件，亦得適用

　　，九十年六月

　　二十日修正增

　　訂第四項規定

　　，其屬過渡期

　　間規定，經洽

　　據各主管稽徵

　　機關表示，現

　　行已無是類案

　　件，爰刪除現

　　行第四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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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准計畫完成使

　　用。 
　

二、停工或停止使

　　用逾一年。 
　

　　前項第二款停

工或停止使用逾一

年之土地，如屬工

業用地，其在工廠

登記未被工業主管

機關撤銷或廢止，

且未變更供其他使

用前，仍繼續按特

別稅率計徵地價稅

。 

　　准計畫完成使

　　用。 
　

二、停工或停止使

　　用逾一年。 
　

　　前項第二款停

工或停止使用逾一

年之土地，如屬工

業用地，其在工廠

登記未被工業主管

機關撤銷或廢止，

且未變更供其他使

用前，仍繼續按特

別稅率計徵地價稅

。 
　

　　依第二項第二

款規定應改按一般

用地稅率計徵地價

稅之案件，至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二十二日尚未核課

或尚未核課確定者

，適用前項規定。

第
㈩

㆕
條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依本法第二十

條課徵地價稅之公

有土地應由管理機

關於每年地價稅開

徵四十日前，提供

有關資料與主管稽

徵機關核對稅籍資

料。 

　　欠繳地價稅之

土地於移轉時，得

由移轉土地之義務

人或權利人申請分

單繳納，分單繳納

稅額之計算公式如

附件三。 
　

　　前項欠繳地價

稅稅單，已合法送

達者，其分單繳納

稅款之限繳日期，

以原核定限繳日期

 

　　依本法第二十

條課徵地價稅之公

有土地應由管理機

關於每年（期）地

價稅開徵四十日前

，提供有關資料並

派員前往主管稽徵

機關核對冊籍。 

 

　　欠繳地價稅之

土地於移轉時，得

由移轉土地之義務

人或權利人申請分

單繳納，分單繳納

稅額之計算公式如

附件三。 
　

　　前項欠繳地價

稅稅單，已合法送

達者，其分單繳納

稅款之限繳日期，

以原核定限繳日期

　　刪除地價稅每

「期」之規定，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三

條說明一後段；另

現行稽徵實務，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係

提供土地使用情形

之媒體檔案與主管

稽徵機關勾稽稅籍

檔案，爰配合酌作

修正，以符實際。 

一、第一項未修正

　　。 

二、現行公法上強

　　制執行事務，

　　係由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所屬

　　行政執行分署

　　（以下簡稱行

　　政執行分署）

　　執行，爰配合

　　修正第二項行

　　政執行機關，

　　以符實際。 

第
㈩

㈦
條

第
㈩

㈨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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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為準；未合法送達

者，其分單繳納稅

款及其餘應納稅款

應另訂繳納期間，

並予送達。如欠繳

地價稅案件已移送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所屬行政執行分署

（以下簡稱行政執

行分署）執行，主

管稽徵機關於分單

稅款繳清時，應即

向行政執行分署更

正欠稅金額。

為準；未合法送達

者，其分單繳納稅

款及其餘應納稅款

應另訂繳納期間，

並予送達。如欠繳

地價稅案件已移送

行政執行機關執行

，主管稽徵機關於

分單稅款繳清時，

應即向行政執行機

關更正欠稅金額。 

第
㈩

㈨
條

　　政執行署所屬

　　行政執行分署

　　（以下簡稱行

　　政執行分署）

　　執行，爰配合

　　修正第二項行

　　政執行機關，

　　以符實際。 

　　各年地價稅以

本法第四十條規定

納稅義務基準日土

地登記簿所載之所

有權人或典權人為

納稅義務人。

　　地價稅依本法

第四十條之規定，

每年一次徵收者，

以八月三十一日為

納稅義務基準日；

每年分二期徵收者

，上期以二月二十

八日（閏年為二月

二十九日）下期以

一、配合一百十年

　　六月二十三日

　　修正本法第四

　　十條刪除地價

　　稅按期徵收，

　　及定明地價稅

　　每年以八月三

　　十一日為納稅

　　義務基準日，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八月三十一日為納

稅義務基準日。各

年（期）地價稅以

納稅義務基準日土

地登記簿所載之所

有權人或典權人為

納稅義務人。
　

　　前項規定自中

華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施行。

第
㆓

㈩
條

　　於每年十一月

　　一日起一個月

　　內開徵一次之

　　規定，刪除現

　　行第一項前段

　　文字，後段亦

　　配合刪除地價

　　稅各「期」規

　　定。 

二、現行第二項配

　　合第一項之修

　　正，予以刪除

　　。 

　　本法第二十八

條之一所稱社會福

利事業，指依法經

社會福利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設立，以

興辦社會福利服務

及社會救助為主要

目的之事業。所稱

依法設立私立學校

，指依私立學校法

規定，經主管教育

　　本法第二十八

條之一所稱社會福

利事業，指依法經

社會福利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設立，以

興辦社會福利服務

及社會救助為主要

目的之事業。所稱

依法設立私立學校

，指依私立學校法

規定，經主管教育

一、第一項未修正

　　。
　 

二、第二項配合民

　　法第六十條第

　　一項有關設立

　　財團者，應訂

　　立捐助章程之

　　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第
㆕

㈩
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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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行政機關許可設立

之各級、各類私立

學校。 
　

　　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之一申請免徵

土地增值稅時，應

檢附社會福利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之證明文件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許可

設立之證明文件、

捐贈文書、法人登

記證書（或法人登

記簿謄本）、法人

捐助章程及當事人

出具捐贈人未因捐

贈土地以任何方式

取得利益之文書。
　

　　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之一核定免徵

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主管稽徵機關應

將核准文號建檔及

行政機關許可設立

之各級、各類私立

學校。 
　

　　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之一申請免徵

土地增值稅時，應

檢附社會福利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之證明文件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許可

設立之證明文件、

捐贈文書、法人登

記證書（或法人登

記簿謄本）、法人

章程及當事人出具

捐贈人未因捐贈土

地以任何方式取得

利益之文書。 
　

　　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之一核定免徵

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主管稽徵機關應

將核准文號註記有

第
㆕

㈩
㆔

條

第
㆕

㈩
㆕

條

三、本法第二十八

　　條之一核定免

　　徵土地增值稅

　　之案件，稽徵

　　實務已未再採

　　人工填載管制

　　卡，而係透過

　　電腦建檔，再

　　列印出管制卡

　　列冊保管，定

　　期會同有關機

　　關檢查有無本

　　法第五十五條

　　之一規定之情

　　形，爰配合實

　　務作業修正刪

　　除現行第三項

　　相關文字。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列冊保管，並定期

會同有關機關檢查

有無本法第五十五

條之一規定之情形

。

　　土地所有權人

申報出售在本法施

行區域內之自用住

宅用地，面積超過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或第五項第一

款規定時，應依土

地所有權人擇定之

適用順序計算至該

規定之面積限制為

止；土地所有權人

未擇定者，應以各

筆土地依本法第三

十三條規定計算之

土地增值稅額，由

高至低之適用順序

計算之。
　

 

關稅冊，並列冊（

或建卡）保管，定

期會同有關機關檢

查有無本法第五十

五條之一規定之情

形。

　　土地所有權人

申報出售在本法施

行區域內之自用住

宅用地，面積超過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時，應依

土地所有權人擇定

之適用順序計算至

該規定之面積限制

為止；土地所有權

人未擇定者，應以

各筆土地依本法第

三十三條規定計算

之土地增值稅，由

高至低之適用順序

計算之。 

 

一、九十八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

　　本法第三十四

　　條增訂第五項

　　有關自用住宅

　　用地稅率課徵

　　土地增值稅（

　　一生一屋）之

　　規定，土地所

　　有權人申報出

　　售土地面積超

　　過同條項第一

　　款規定者，為

　　利作業，避免

　　爭議，修正第

　　一項，明定其

　　適用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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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㆕

㈩
㆕

條

第
㆕

㈩
㆕

條
第

㆕
㈩

㈤
條

修 正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說 明

　　本細則中華民

國一百零三年一月

十三日修正施行時

適用本法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或一百十

年九月二十三日修

正施行時適用同條

第五項規定之出售

自用住宅用地尚未

核課確定案件，適

用前項規定。

　　土地出典人依

本法第二十九條但

書規定，於土地回

贖申請無息退還其

已繳納土地增值稅

時，應檢同原納稅

證明文件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請之。 

　　本細則中華民

國一○三年一月十

三日修正施行前出

售自用住宅用地尚

未核課確定案件，

適用前項規定。 

　　土地出典人依

本法第二十九條但

書規定，於土地回

贖申請無息退還其

已繳納土地增值稅

時，應檢同有關土

地回贖已塗銷典權

登記之土地登記簿

謄本及原納稅證明

文件向主管稽徵機

關申請之。

　　前項土地登記

簿謄本，主管稽徵

　

二、為利第一項本

次修正施行時

已發生而尚未

核課確定案件

，亦得適用該

項修正規定，

修正第二項，

定明過渡案件

之適用原則，

以資明確。至

於現行第二項

規範本細則一

百零三年一月

十三日修正施

行前，出售自

用住宅用地，

面積超過本法

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一生一

次）規定之尚

未核課確定案

件，得適用第

一項規定，實

務上仍有適用

之案件（例如

經法院或行政

執行分署拍賣

之案件，及權

利人單獨申報

移轉案件等）

，爰予維持，

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一、配合內政部土

　　地謄本減量措

　　施，刪除現行

　　第一項有關應

　　檢同土地登記

　　簿謄本之規定

　　。 
　

二、配合第一項修

　　正，刪除現行

　　第二項。 



~�22�~ ~�23�~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0 年 ㈪9 法 規 彙 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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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㈤

㈩
㆒

條

修 正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說 明

　　依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應自申報移轉

現值中減除之費用

，包括改良土地費

用、已繳納之工程

受益費、土地重劃

負擔總費用及因土

地使用變更而無償

捐贈作為公共設施

用地其捐贈土地之

公告現值總額。但

照價收買之土地，

已由政府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三十二條

規定補償之改良土

地費用及工程受益

費不包括在內。 
　

　　依前項規定減

除之費用，應由土

地所有權人檢附工

程受益費繳納收據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發給之

改良土地費用證明

書或地政機關發給

之土地重劃負擔總

費用證明書及因土

地使用變更而無償

捐贈作為公共設施

用地其捐贈土地之

公告現值總額之證

明文件，向主管稽

徵機關提出申請。

（刪除）

機關得以電腦處理

達成查詢者，出典

人得免提出。

　　依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應自申報移轉

現值中減除之費用

，包括改良土地費

用、已繳納之工程

受益費、土地重劃

負擔總費用及因土

地使用變更而無償

捐贈作為公共設施

用地其捐贈土地之

公告現值總額。但

照價收買之土地，

已由政府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三十二條

規定補償之改良土

地費用及工程受益

費不包括在內。 
　

　　依前項規定減

除之費用，應由土

 

地所有權人於土地

增值稅繳納期限屆

滿前檢附工程受益

費繳納收據、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發給之改良土

地費用證明書或地

政機關發給之土地

重劃負擔總費用證

明書及因土地使用

變更而無償捐贈作

為公共設施用地其

捐贈土地之公告現

值總額之證明文件

，向主管稽徵機關

提出申請。

　　土地所有權人

收到土地增值稅繳

納通知書後，發現

主管稽徵機關未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計算增繳地價

稅或所計算增繳地

價稅金額不符時，

一、本條刪除。

二、土地所有權人

　　收到土地增值

　　稅繳納通知書

　　後，如發現有

　　計算錯誤情形

　　，得於規定繳

　　納期間內要求

 

一、第一項未修正

　　。
　 

二、按逾土地增值

　　稅繳納期限之

　　案件，當事人

　　尚得依稅捐稽

　　徵法第二十八

　　條及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三十

　　一條規定檢具

　　證明文件，申

　　請退還溢繳之

　　稅款，爰刪除

　　現行第二項限

　　制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土地增

　　值稅繳納期限

　　屆滿前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向

　　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之文字。 

第
㈤

㈩
㆓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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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㈤

㈩
㈤

條

修 正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說 明

　　土地所有權人

因重購土地，申請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

規定退還已納土地

增值稅者，應由土

地所有權人檢同原

出售及重購土地辦

理登記時之契約文

件影本，向原出售

土地所在地稽徵機

關辦理。　　　　　　　　
 　

　　重購土地與出

售土地不在同一縣

市者，依前項規定

受理申請退稅之稽

徵機關，應函請重

購土地所在地稽徵

機關查明有關資料

後再憑辦理；其經

核准退稅後，應即

將有關資料通報重

購土地所在地稽徵

機關。 
　

　　重購土地所在

地稽徵機關對已核

准退稅案件及前項

受通報資料，應裝

冊保管，每年定期

清查，如發現重購

土地五年內改作其

他用途或再行移轉

者，依本法第三十

七條規定辦理。

得敘明理由，於土

地增值稅繳納期限

屆滿前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更正。

　　重購土地與出

售土地不在同一縣

市者，依前項規定

受理申請退稅之稽

徵機關，應函請重

購土地所在地稽徵

機關查明有關資料

後再憑辦理；其經

核准退稅後，應即

將有關資料通報重

購土地所在地稽徵

機關。 
　

　　重購土地所在

地之稽徵機關對已

核准退稅之案件及

前項受通報之資料

，應列冊（或建卡

）保管，在其重購

土地之有關稅冊註

明：「重購之土地

在五年內移轉或改

作其他用途應追繳

原退之土地增值稅

」等字樣。

　　土地所有權人

因重購土地，申請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

規定退還已納土地

增值稅者，應由土

地所有權人檢同原

出售及重購土地向

地政機關辦理登記

時之契約文件影本

，或原被徵收土地

徵收日期之證明文

件及重購土地向地

政機關辦理登記時

之契約文件影本，

提出於原出售或被

徵收土地所在地稽

徵機關辦理。　　　　
　

一、配合一百零四

　　年七月一日修

　　正本法第三十

　　五條，業刪除

　　被徵收土地，

　　二年內重購土

　　地得申請退還

　　已納土地增值

　　稅之規定，刪

　　除現行第一項

　　相關內容，並

　　酌作文字修正

　　。 
　

二、第二項未修正

　　。
　 
三、現行稽徵實務

　　，重購退稅土

 

　　稅捐稽徵機關

　　查對更正，或

　　申請復查，稅

　　捐稽徵法第十

　　七條及第三十

　　五條已有規範

　　，爰予刪除。

　　地之管制，已

　　無採人工填載

　　管制卡，而係

　　透過電腦建檔

　　，再列印出管

　　制卡列冊保管

　　，爰配合刪除

　　現行第三項有

　　關稅冊註明之

　　規定。 
　

四、現行第四項內

　　容整併至第三

　　項，酌作文字

　　修正。

第
㈤

㈩
㆓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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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㈤

㈩
㈤

條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依本法第三十

九條第二項本文規

定申請免徵土地增

值稅時，應檢附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證明文件；依

同條第三項本文規

定申請免徵土地增

值稅時，應檢附非

都市土地供公共設

施使用證明書。 　　　
　

　　依本法第三十

九條第二項本文及

第三項本文規定核

定免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稽徵機關

對於核准退稅案件

，每年應定期清查

，如發現重購土地

五年內改作其他用

途或再行移轉者，

依本法第三十七條

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所有權人申報

　　土地移轉，申

　　請適用本法第

　　三十九條第二

　　項本文免徵土

　　地增值稅規定

　　，應盡檢附都

　　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證明

　　文件之協力義

　　務。至於證明

　　文件，實務上

　　係由各地方政

　　府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核發都

三、

第
㈤

㈩
㈤

條
之

㆒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之土地，主管稽徵

機關應將核准文號

建檔，並將有關資

料送地政機關登載

前次移轉現值。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

用地證明書，已行之有年，且各

地方政府亦訂有核發使用分區證

明文件之作業規範，爰土地所有

權人就其移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留地檢附上開證明文件，並無

窒礙。為利徵納雙方遵循，衡平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三

十九條第三項本文規定免徵土地

增值稅案件，亦負有檢附非都市

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證明書之協

力義務，爰增訂第一項。 

為利實務執行，第二項明定主管

稽徵機關對於本法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本文及第三項序文依法制體

例酌作文字修正，並配合一百十

年六月二十三日修正本法第三十

九條，第四項移列第三十九條之

一第一項，修正相關內容。 

第
㈤

㈩
㈤

條
之

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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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修 正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說 明

　　依本法第三十

九條之一第一項減

徵土地增值稅之重

劃土地，以下列土

地，於平均地權條

例中華民國六十六

年二月二日公布施

行後移轉者為限：
　

一、在中華民國五

　　十三年舉辦規

　　定地價或重新

　　規定地價之地

　　區，於該次規

　　定地價或重新

　　規定地價以後

　　辦理重劃之土

　　地。 
　

二、在中華民國五

　　十三年以前已

　　依土地法規定

　　辦理規定地價

　　及在中華民國

　　五十三年以後

　　始舉辦規定地

 

　　價之地區，於

　　其第一次規定

　　地價以後辦理

　　重劃之土地。

　　主管稽徵機關

接到法院或行政執

行分署通知之有關

土地拍定或承受價

額等事項後，應於

七日內查定應納土

地增值稅函請法院

或行政執行分署代

為扣繳，並查明該

土地之欠繳土地稅

額參與分配。

　　依本法第三十

九條第四項減徵土

地增值稅之重劃土

地，以左列土地，

於中華民國六十六

年二月二日平均地

權條例公布施行後

移轉者為限： 
　

一、在中華民國五

　　十三年舉辦規

　　定地價或重新

　　規定地價之地

　　區，於該次規

　　定地價或重新

　　規定地價以後

　　辦理重劃之土

　　地。 
　

二、在中華民國五

　　十三年以前已

　　依土地法規定

　　辦理規定地價

　　及在中華民國

　　五十三年以後

　　始舉辦規定地

 

　　價之地區，於

　　其第一次規定

　　地價以後辦理

　　重劃之土地。

　　主管稽徵機關

接到執行機關通知

之有關土地拍定或

承受價額等事項後

，除應於七日內查

定應納土地增值稅

並填掣土地增值稅

繳納通知書註明執

行機關拍賣字樣，

送請執行機關代為

扣繳外，並應查明

該土地之欠繳土地

稅額參與分配。 

　　現行公、私法

上強制執行事務，

係分別由行政執行

分署及執行法院執

行，爰增列公、私

法上之強制執行機

關，以符實際。又

實務上主管稽徵機

關接獲上開執行機

關通知，係以公文

書函復，請其代為

扣繳土地增值稅並

匯至指定公庫帳戶

，再由主管稽徵機

關辦理稅款劃解銷

號作業，爰修正相

關內容，以符實際

。 

　　序文依法制體

例酌作文字修正，

並配合一百十年六

月二十三日修正本

法第三十九條，第

四項移列第三十九

條之一第一項，修

正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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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㆔ 條 戶政事務所核發國民身分證規費收費數額如㆘： 
　

㆒、初領：每張收費新臺幣㈤㈩元。 
　

㆓、換領：每張收費新臺幣㈤㈩元。 
　

㆔、補領：每張收費新臺幣㆓百元。戶政事務所提供

　　　　　國民身分證之相片影像電子檔光碟，收費

　　　　　數額每份新臺幣 ㆒百元。 
　

政府機關辦理行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作業而須換領

國民身分證者，免收規費。但因申請各㊠戶籍登記須

同時換領，或跨直轄市、縣（市）換領國民身分證者

，應繳納規費。

修正「戶政規費收費標準」第㆔條

戶政規費收費標準第㆔條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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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㈩

㈨
條
　
附

件
㆔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分單繳納地價

稅額之計算公式（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附件）核

准分單繳納當年稅

額＝分單土地之當

年課稅地價÷當年

課稅地價總額×當

年應繳地價稅稅額 

  

　　分單繳納地價

稅額之計算公式（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附件）核

准分單繳納當年（

期）稅額＝分單土

地之當年（期）課

稅地價÷當年（期

）課稅地價總額×

當年（期）應繳地

價稅稅額

 

　　刪除有關地價

稅當「期」之規定

，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三條說明一後段

。 

第 ㈩ ㈨ 條　附 件 ㆔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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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3674號

發文㈰期：民國110年08㈪31㈰

㈾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相關法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29條（105.11.16）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94.11.16）

要　　旨

主　　旨

說　　明

：

：

：

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權㆟互推召集㆟，於推選公告期

間內另㈲他㆟被推選，且推選之區分所㈲權㆟㆟數較

原被推選㆟之區分所㈲權㆟㆟數為多者，由新被推選

㆟取得公告之㈾格，並㉂新被推選㆟被推選之次㈰起

算公告期間。若原已被推選㆟於新公告期間內又經區

分所㈲權㆟重新推選為召集㆟，尚非法所不許

㈲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為民眾陳情合宜住宅㈳區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推舉召集㆟，該被

推舉㆟是否可重覆被推選疑義1案，請查照。

㆒

㆓

㆔

㆕

、

、

、

、

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

8㈪5㈰新北工寓字第1101458252號函辦

理。

按「……無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

所㈲權㆟擔任管理負責㆟、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

時，由區分所㈲權㆟互推㆒㆟為召集㆟……」為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簡稱本條例）第25條

所明定，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已明定本條例

第25條第3㊠由區分所㈲權㆟互推1㆟為召集

㆟方式之規定，合先敘明。

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權㆟如僅㈲㆒㆟被推選，且

公告期間無其他區分所㈲權㆟被推選，於公告

10㈰期滿後，該被推選㆟即為召集㆟，可召集

區分所㈲權㆟會議或依本條例第29條第6㊠規

定擔任管理負責㆟。

另如區分所㈲權㆟互推召集㆟，於推選公告10

㈰期間另㈲他㆟被推選，且推選之區分所㈲權㆟

㆟數較原被推選㆟之區分所㈲權㆟㆟數為多者，

由新被推選㆟取得公告之㈾格，其公告㈰數應㉂

新被推選㆟被推選之次㈰起算，經公告10㈰後

發生效力，其公告後推舉㆟數㉂不得增加。

新 編 函 釋

㈲關合宜住宅㈳區之區分所㈲權㆟推舉召集

㆟，該被推舉㆟是否可重覆被推選之疑義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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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㈥

、

、

惟若前已被推選㆟於新被推選㆟公告期間，又經區分所㈲權

㆟重新推選為召集㆟，尚非法所不許，其應依本條例施行細

則第7條第2㊠規定，以推選之區分所㈲權㆟㆟數較多者任

之；㆟數相同時，以區分所㈲權比例合計較多者任之。新被

推選㆟與原被推選㆟不為同㆒㆟時，公告㈰數應㉂新被推選

㆟被推選之次㈰起算。

㉃於區分所㈲權㆟僅可書面推舉1㈴或可同時推舉數㈴「被

推選召集㆟」，查本條例並無明文。㉃於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來函所詢事宜，涉屬個案事實認定，係屬㆞方主管機關

權責，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依㆖開㈲關規定，本於職權核處

逕復陳情㆟。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戶字第1100243260號

發文㈰期：民國110年08㈪26㈰

㈾料來源：內政部

相關法條：•行政程序法第22條（110.01.20）

　　　　　•民法第77條（110.01.20）

要　　旨

主　　旨

：

：

限制行為能力㆟以㉂然㆟憑證於內政部戶政司全球㈾

訊網線㆖申辦戶籍謄本或以戶役政管家APP申辦戶

籍謄本等行為，符合民法第77條但書規定所稱「依

其年齡及身分、㈰常生活所必需」之要件

㈲關統㆒規範限制行為能力㆟臨櫃、以㉂然㆟憑證於

線㆖或戶役政管家APP申辦戶籍謄本之年齡1案，

請查照。

限制行為能力㆟得以㉂然㆟憑證於內政部戶

政司網站，或以戶役政管家 APP 等方式申

辦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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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庭：非原住民為規避購買原住民保留㆞

相關規定，所成立借㈴登記契約、買賣契

約、設定㆞㆖權及將所㈲權移轉登記之行

為，違反禁止規定，應屬無效

裁判字號：108年度台㆖大字第1636號

案由摘要：請求塗銷㈯㆞所㈲權移轉登記等

裁判㈰期：民國110年09㈪17㈰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華民國憲法第 143 條（ 36.01.01）

　　　　　•㆗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94.06.10）

　　　　　•㆗央法規標準法第 5、6條（ 93.05.19）

　　　　　•民法第 71、113、179、184、213、242、

            246、767、821、828、831 條（ 110.01.20）

　　　　　•㈯㆞法第 30 條（ 84.01.20）

　　　　　•原住民保留㆞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 108.07.03）

　　　　　•山坡㆞保育利用條例第 3、37 條（ 108.01.09）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條（ 55.12.16）

新 編 判 解

說　　明：㆒

㆓

㆔

、

、

、

兼復臺東縣政府109年6㈪9㈰府民戶字第10

90117752號函及高雄市政府民政局109年

6㈪23㈰高市民政戶字第10931545500

號函。

按行政程序法第22條第1㊠第1款規定略以，

㈲行為能力之㉂然㆟，㈲行政程序之行為能

力。限制行為能力㆟因不具行政程序之行為能

力，如欲以本㆟㈴義申請戶籍謄本，須符合民

法第77條但書所定「純獲法律㆖之利益，或依

其年齡及身分、㈰常生活所必需者」，本部99

年8㈪3㈰台內戶字第0990156880號函諒

達。

㉃限制行為能力㆟以㉂然㆟憑證於本部戶政司

全球㈾訊網線㆖申辦戶籍謄本或以戶役政管家

APP申辦戶籍謄本1節，考量取得㉂然㆟憑證

之限制行為能力㆟（18歲㉃未滿20歲）依其

年齡、身分、㈰常生活如（申請獎㈻㈮）申請

戶籍謄本仍㈲其必要性。另民法業經立法院㆔

讀通過㆘修成年年齡為18歲，預定112年1

㈪1㈰施行，爰仍維持現行作業方式。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0 年 ㈪9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2、20、23 條（ 107.06.20）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施行法第 2條（ 98.04.22）

要　　旨： 非原住民㆚欲購買原住民㆙所㈲原住民保留㆞經營民

宿，為規避山坡㆞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第 2 ㊠、原

住民保留㆞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規定，乃與

原住民㆛成立借㈴登記契約，以㆛㈴義與㆙簽訂買賣

契約，㆙以該㆞為㆚設定㆞㆖權後，將所㈲權移轉登

記予㆛。㆚㆛間之借㈴登記契約、㆙㆛間之買賣契

約、㆙為㆚設定㆞㆖權及將所㈲權移轉登記予㆛之

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所㈲權

之效果，㉂違反㆖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 71 條本文

規定，應屬無效。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809號－禁止不動產

估價師設立分事務所

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809號

解釋㈰期：民國110年10㈪01㈰

㈾料來源：

司法院爭點：禁止不動產估價師設立分事務所是否違憲？

相關法條：•㆗華民國憲法第 15、23、86 條（ 36.01.01）

　　　　　•憲法訴訟法第 5條（ 82.02.03）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2、9、10、14、19、21、36 條

　　　　　　（ 108.06.21）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3、4、5、8、13、14、15、

　　　　　　 16 條（ 102.12.20）

　　　　　•專門職業及技術㆟員考試法第 2條（ 110.04.28）

　　　　　•專門職業及技術㆟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2條

　　　　　　（ 108.09.20）

　　　　　•不動產估價師業務檢查作業要點第 2條（ 100.03.25）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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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理 由 書

：

：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9條第2㊠規定：「前㊠事務所，

以㆒處為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尚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民工作權之

意旨並無違背。

聲請㆟洪振剛因經營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受理臺

灣臺南㆞方法院委託之不動產估價案，遭檢舉㈲設立

分事務所及未於估價報告書簽㈴情事，涉㈲違反不動

產估價師法第 9 條第 2 ㊠（㆘稱系爭規定）及第 19

條第 2 ㊠規定，嗣經臺㆗市不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

以㆗華民國 104 年 3 ㈪ 19 ㈰府授㆞價㆒字第 104

0061370 號函附 104 年度估懲字第 2 號懲戒決

定書，認聲請㆟違反㆖述規定，依同法第 36 條第 1

款及第2款規定，裁處聲請㆟警告及申誡各1次。　
　

聲請㆟不服，循序提起行政救濟，最後經最高行政法

院 105 年度判字第 493 號判決（㆘稱確定終局判

決）駁回確定。聲請㆟認確定終局判決所㊜用之系爭

規定限制不動產估價師之事務所以㆒處為限，不得設

立分事務所，僅係基於行政機關查核之便宜，未考量

不動產估價師依法得全國執行業務，需高度配合不動

產所在位置而移動，致不動產估價師囿於現實考量，

無法於所設事務所所在㆞以外㆞區執行業務，且於㈲

重大公益或緊急情況之需要時，仍禁止不動產估價師

於其他處所執行業務，未設必要合理之例外規定，對

不動產估價師之職業㉂由形成不必要之限制，違反憲

法第 23 條規定，㈲牴觸憲法第 15 條保障工作權意

旨之疑義，聲請解釋。　　　　　　　　　　　　　
　

核其聲請，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稱大審法

）第 5 條第 1 ㊠第 2 款規定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

理，作成本解釋，理由如㆘：憲法第 15 條規定㆟民

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民㈲從事工作、選擇及執行職

業之㉂由（本院釋字第 404 號、第 510 號、第

612號及第637號解釋參照）。　　　　　　　　
　

按對職業㉂由之限制，因其限制內容之差異，在憲法

㆖㈲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時

間、㆞點、內容等執行職業㉂由之限制，立法者如係

為追求公共利益，所採限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合

理關聯，即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而與憲法第 15 條

保障㆟民執行職業㉂由之意旨無違（本院釋字第 80

2號及第806號解釋參照）。　　　　　　　　　
　

查不動產估價師法第9條第1㊠規定：「不動產估價

師開業，應設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

㆓個以㆖估價師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

第 2 ㊠亦即系爭規定明定：「前㊠事務所，以㆒處為

限，不得設立分事務所。」限制不動產估價師設立分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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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使不動產估價師僅能以單㆒事務所執行不動

產估價業務，係對其執業方式所為之限制，涉及執行

職業㉂由之干預。　　　　　　　　　　　　　　　
　

另查不動產估價師係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所稱之

應經依法考選銓定之專門職業㆟員（專門職業及技術

㆟員考試法第2條第1㊠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員

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2 條附表第 28 款規定參照），其

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及㆟民之㈶產㈲密切關係，

與㆒般營利事業追求商業利潤㈲所不同，國家非不得

對其為相當之管制。是如管制之目的係為追求公共利

益，且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即與憲法

第 23 條比例原則無違。不動產估價品質之良窳，影

響交易安全及㈳會經濟㉃鉅。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

之委託，辦理㈯㆞、建築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權

利之估價業務（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4 條第 1 ㊠規定

參照）。　　　　　　　　　　　　　　　　　　　
　

舉凡法院㈲關不動產之鑑定估價業務及拍賣不動產之

底價評估、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產之價值評

估、㈮融機構貸款及㈲關㈾產徵信估價、聯合開發權

益分配評估或㈯㆞徵收補償市價查估等業務，均㈲賴

不動產估價師辦理。而鑑估標的價格之決定係不動產

估價師執行業務之核心，估定價格所形成過程則具體

呈現於估價報告書（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5 條、第

8 條及第 13 條㉃第 16 條規定參照），則基於專門

職業㆟員執行業務所具之專屬不可替㈹性，應親㉂執

行並對其服務親負其責之㈵質，不動產估價作業㆗，

與鑑估標的價格之決定及估價報告書之製作㈲密切相

關部分，均應由不動產估價師親㉂執行，以確保不動

產估價品質。　　　　　　　　　　　　　　　　　
　

系爭規定考量不動產估價師之執行業務並無㆞區之限

制，為使不動產估價師之管理事權統㆒，並使估價師

從事估價業務之權責與㈴實相符，乃禁止不動產估價

師設立分事務所，限制其等僅於㆒處設立事務所，以

利管理並避免借照執業（立法院公報第 89 卷第 51

期院會紀錄第 62 頁參照），從而維護不動產估價品

質，以保障委託㆟㈶產權益及不動產交易安全，並穩

定㈮融市場秩序，其目的係追求公共利益，洵屬正

當。　　　　　　　　　　　　　　　　　　　　　
　

不動產估價師法為確保不動產估價品質，就不動產估

價師如何進行不動產估價業務之執業方式多㈲限制。

系爭規定明定不動產估價師僅能於㆒處開業設立事務

所，使主管機關檢查不動產估價師業務之管理事權統

㆒，得更㈲效進行不動產估價師是否依法執行業務之

檢查（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2 條、第 10 條、第 21 條

規定及不動產估價師業務檢查作業要點參照）。再

者，不動產估價作業須勘估標的狀態，其估價所需專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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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通常與估價標的所在之㆟文民情㈲密切關係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參

照），不動產估價師設立分事務所，雖可能更便利其

業務之執行，惟難免增加其為執行估價業務之便宜，

而將受託之業務違法交由他㆟執行之誘因，系爭規定

禁止不動產估價師設立分事務所㈲助於減少㆖開誘

因，是就避免不動產估價師未親㉂執行估價業務等違

規行為而言，亦難謂無預防之效。㉃系爭規定雖限制

不動產估價師僅能設置單㆒事務所，然依不動產估價

師法第9條之立法意旨，係㆒處開業，全國執業，其

執業區域本無限制（立法院公報第 89 卷第 51 期院

會紀錄第 62 頁第 9 條立法說明參照），㉂不存在於

㈲重大公益或緊急情況之需要時，應例外允許不動產

估價師於事務所以外之其他處所，執行不動產估價業

務之問題，與本院釋字第 711 號解釋之情形尚屬㈲

間。　　　　　　　　　　　　　　　　　　　　　
　

　

綜㆖，系爭規定所採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

聯，尚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系爭規定限制不

動產估價師分事務所之設立，雖攸關行政管理之效

能，然不動產估價師㆒處開業全國執業既為立法之意

旨，則立法者即應㊟意衡酌不動產估價師行業之發展

及㈳會大眾對不動產估價師專業信任度之提升，並參

酌其他專門職業㆟員關於事務所與分事務所設立規定

之沿革等因素，就系爭規定㊜時檢討，併此指明。聲

請㆟另指摘不動產估價師法第36條第1款規定牴觸

憲法第15條及第23條規定部分，核其所陳，尚難

謂已具體指摘此規定於客觀㆖㈲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此部分聲請，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第2款規

定不符，依同條第3㊠規定，應不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力

　　　　　　　　大法官 蔡�燉、黃虹霞、吳陳鐶、

　　　　　　　　　　    蔡明誠、林俊益、許志雄、

                                  張瓊文、黃瑞明、詹森林、

                                  黃昭元、謝銘洋、呂太郎、

                                  楊惠欽、蔡㊪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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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為分管決定㈲顯失公平情事者，不同

意之共㈲㆟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而㈲

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受損害者，對不同

意之共㈲㆟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字第1623號

案由摘要：請求返還共㈲物等

裁判㈰期：民國 110 年 07 ㈪ 22 ㈰

㈾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767、820、821 條（104.06.10）

要　　旨：共㈲物的管理方式，㈲分管約定、分管決定及分管裁

定。其㆗，所謂分管決定係指無論同意、未表示意

見、甚或反對之共㈲㆟，僅須其為決定時的共㈲㆟即

須受該決定所拘束，蓋此為團體法法理之多數決原則

所必然。但仍應符合㈶產權保障之憲法要求，故共㈲

㆟為分管決定㈲顯失公平情事者，不同意之共㈲㆟得

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若共㈲㆟為分管決定，㈲故

意或重大過失致共㈲㆟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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